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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聘教師收到聘書後，請於七日（不含接獲聘書當日）內將應聘書送交人事室登記，逾

期視為不應聘，應將所發聘書退還註銷。 

二、教師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三、教師既經應聘，應依聘書及相關規定履約。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

約屆滿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未於二個月前提出書面通知者，應賠償本校二個月薪

給總額之違約金。教師在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須經學校同意並賠償二個月薪給總額

之違約金後始得離職。若有特殊情形，經校長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薪給總額，包括本(年功)薪、學術研究加給、教學津貼及其他由本校發給之給與。 

四、教師之薪給以月計之，並按月致送；自實際到職之日起支，並自實際離職之日停支。服

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薪給除以該月

全月之日數計算。 

    教師之本(年功)薪、學術研究加給，依公立大學校院教師支給標準支給。 

五、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教授為八小時，副教授、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如基

於研究、輔導、推廣服務及兼任行政事務之需要，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計算辦法之規

定酌減授課時數或調整授課時數。如仍有未符規定之授課時數者，應依該辦法之規定處

理。 

    教師授課時數超過前項規定者，另支給鐘點費，超授鐘點每週以二小時為上限。 

六、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本聘約外，並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

權益；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



 

 

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

揚師道及專業精神；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非依法律規

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及擔任導師等義務。 

七、教師校外兼課、兼職須符合校內評鑑、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

校核准，教師校外兼課、兼職合併計算每週不得超過八小時，其中兼課每週不得超過四

小時，且兼任之課程應與本校所授科目相關。但確有特殊情形並經校長核准者，得不受

此限。未經核准擅自在外兼職兼課者，依違反聘約規定，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八、教師應依排定之課表按時上課；因故缺課，應另行安排時間補課。教師請假、調課、補

課或代課及鐘點費之支付，應依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九、教師每週應留校至少四天，如有特殊情形，不克到校時，應依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辦

理。留校時間內教師應從事授課、研究與輔導學生等活動。如有違反，依本校專任教師

留校時間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教師應配合校務、院務及系務之需要，參加各項活動、會議或教學準備等。 

十、教師研究發展成果需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教師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

獎勵之重要參考。 

十二、教師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三十三條任用限制事由、違反教師法第三十二

條所訂之義務、涉及教師法第十四至十六條、十八至十九、二十一至二十二條及二十

七條所列舉事項、因故不能履行聘約或依本校其他規定，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決議，予以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或其他之處置。 

十三、教師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教師專業倫理，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 

十四、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

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

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衝突。 

十五、本校基於工作上之需要，得對受聘人之個人資料作電腦處理及使用，惟不得涉及商業

上之利益。 

十六、本聘約未載明事項，依據教師法等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